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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立院学字〔2024〕16 号

关于做好 2023-2024 学年度学生综合测评及
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做好 2023-2024 学年度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工作，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测评对象：2020 级建筑学专业、2021 级、2022 级和 2023

级全体学生。

二、测评时段：2023-2024 学年度。

三、测评依据：《广州华立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广

州华立学院学生奖学金及奖励实施办法》和《广州华立学院先进

班集体评选及奖励办法》。

四、评选项目：优秀学生奖学金、学业优秀奖、优秀干部奖、

先进班集体奖、社会实践优秀奖、体育比赛奖、文娱活动优秀奖。

五、评选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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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学金 2%（其中华立奖学金全校

1-2 名、特等奖学金全校 1-10 名）、二等奖学金 5%、三等奖学金

8%；

2．学业优秀奖：一等奖 2%、二等奖 5%、三等奖 8%；

（注：优秀学生各项奖学金及学业优秀各项奖励均按照班级

总人数的百分比进行评选）；

3．优秀干部奖励名额按班级总人数的 5%计算；

4．先进班集体的评选比例不超过各二级学院参评班级总数

15%；

六、测评办法：学生个人自评，班评，二级学院评，学生处、

学校审核。各班要成立由班主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和 7 位学生

代表组成的班评工作小组，各二级学院要成立由党支部书记、学

工办主任、团总支书记和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代表及学生会

主席组成学生素质综合测评领导小组，指导测评工作。

七、测评工作时间安排：(见附表)

各二级学院要加强领导，认真细致、客观公正地做好学生综

合素质测评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保证按时按质完成任务。

八、注意事项

1．综合测评手册每人一本，一律用黑色签字笔填写，不得修

改。学院意见由二级学院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填写并盖章，完成

后应及时将手册归档。

2．《奖学金及奖励申请表》，优秀学生奖学金、学业优秀奖

和优秀干部奖不需要填该表，其他奖项需填申请表；学年平均学

分绩点为=∑（各科绩点*各科学分）/总学分；申请理由不少于

150 字，填写需认真（且情况属实）。以班级为单位，按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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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及奖励名单汇总表》序列排序。

3．有意向申请优秀学生华立奖、特等奖的学生需交个人先进

事迹汇报 PPT，并附 2023-2024 学年度各种获奖证书扫描件、个

人高清学习生活照 2 张和个人简介附件 7（只需电子版）。学生

处根据学生情况进行审核，并召开评审会，华立奖、特等奖将从

优秀学生一等奖中产生。

附件：1.综合素质测评工作及时间安排

4．《先进班集体申请表》“补考重修人次”=“整个班级所

有补考的科目数+重修的科目数”；“学习成绩及格率”=1-补考

（重修）人数/班级人数*100%。申请先进班集体的班级应该提供

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不少于 1000 字），该材料能够支撑《先进班

集体申请表》。

表

2.班级评议小组名单

3.综合测评结果表、获奖名单表和人数统计表

4.奖学金及奖励申请表

5.2023-2024 学年优秀学生华立奖特等奖学生情况

汇总表

6.先进班集体申请表

7.2023-2024 学年先进班集体情况汇总表

8.华立奖特等奖学生简介

广州华立学院

2024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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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综合素质测评工作及时间安排表

时间 内容 参与人员

9月 3日前

根据综合素质测评办法和二级学院实际制定的综合测评实施细

则，将加分细则报学生处。召开综合测评动员会议，分发综合测

评手册。

书记、学工办主任、

辅导员

9月 3日至 6日
每位学生按测评四项内容写出 23-24学年的书面小结，并实事求

是地填写《综合测评手册》交班级测评小组。

二年级以上

全体学生

9月 7日至 12日

每个班成立测评小组，负责核实学生的各项素质表现，给予更正

或补充，并根据本办法及各二级学院制定的实施细则评议和打

分，计算结果交二级学院综合测评领导小组。

班主任，班长，团

支部书记，及学生

代表

9月 13日 班级上报：测评结果、班级测评小组名单。 班级测评小组

9月 14日至 20日

二级学院测评领导小组，负责全面审核确定各班测评结果，并向

学生公布，学生可在 3天内提出质疑，如属实，应予更正，确定

综合测评结果，9月 20日将《综合测评结果汇总表》报学生处。

开始组织奖学金及奖励申请及评选，先进班集体评选。

党支部书记、学工

办主任、团总支书

记和副书记、辅导

员、班主任代表及

学生会主席

9月 21日-27日 按比例评选奖学金及奖励；其它奖项，填写《申请表》。 班级测评小组

10月 8日-15日 二级学院审核奖学金及奖励申请并公示 学院测评领导小组

10月 16日

上报：

1、《奖学金及奖励人数统计表》

2、《奖学金及奖励名单汇总表》

3、《奖励申请表》

4、《2023-2024年优秀学生华立奖特等奖学生情况汇总表》

5、先进班集体申请表及总结材料

6、2023-2024学年先进班集体情况汇总表

7、华立奖特等奖学生简介

8、班级测评小组名单、二级学院领导小组名单

二级学院综合测评

领导小组、辅导员

10月 16日至 10月

23日

学校复评，期间召开华立奖学金特等奖学金评审会，将评审后通

过的先进班集体及先进个人名单返回所在二级学院向学生公示。

二级学院和学生处

10月 24日至 27日 二级学院根据公示情况，确定主审结果，上报学校正式发文公布。 二级学院和学生处

10月 28日 开始奖学金的核对和发放工作。 二级学院和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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